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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全市开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集中
整治联合执法检查统一行动的通知
各县、区集中整治指挥部办公室，宿迁经济开发区、骆马湖外向型农业示范区集中整治指挥部办公室，市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当前，全市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工作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为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进一步推进整治工作深入开展，坚决杜绝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为中秋节期间营造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市指挥部决定在全市组织开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联合执法检查统一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行动时间

2008年9月11日15:00时-12日17:30时。

二、整治内容

1、重点违法行为：违法载人、无证驾驶、无牌无证上路行驶、超速行驶、超载超员以及非客运车辆非法营运、尾部未按规定喷涂放大字、不按规定悬挂号牌、闯禁区、不按规定参加车辆检验和驾驶证审验、无车辆保险等违法违规行为。
2、重点车辆：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变型拖拉机、校车、农公班车、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3、重点区域：市、县（区）交界处，宿豫(王集镇)、沭阳(扎下镇)、泗阳(王集镇)、泗洪(瑶沟镇)、宿城区(洋河镇、双庄镇)。
三、工作要求
1、检查点设置：全市按照规定设立的24个检查点必须全部到位（各县区检查点及人员安排附后），市区范围内的各检查点人员由市集中整治办公室负责从相关部门抽调，各地重点乡镇集中整治工作由各乡镇政府负责组织。

2、任务分工及工作规范：各地联合检查点执法规范及公安、交通、农机等部门的具体职责分工，按照市集中整治指挥部下发的《关于规范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联合执法工作的意见》（宿整治[2008]9号）要求执行。

3、强化督导检查：行动期间，市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指挥部办公室将组织人员对各地联合执法情况进行明查暗访，各地集中整治办也要组织专门的督查组对整治工作进行督导检查，确保统一行动取得实效。

    3、及时报送工作信息：各地集中整治办公室要明确专人负责信息报送工作，统一行动结束后，将集中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包括检查点设置、人员到位情况、各部门履行职责情况、查处的各类交通违法数量等情况）于9月12日20时前报市集中整治指挥部办公室。
附：各县区联合执法检查点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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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县区联合执法检查点分布情况
	县  区
	检查点位置
	人数
	各检查点人员组成

	市区（含宿城）

4个
	叶庄卡口
	每个点不少于4人

	公安2人由交巡警支队负责，交通、农机至少各一人，由集中整治办公室负责抽调。

	
	洋北卡口
	
	

	
	耿车卡口
	
	

	
	三棵树卡口
	
	

	泗   洪

（5个）
	苏121线（梅花三中队）
	3人    
	公安、交通、农机各1人

	
	双沟二中队    
	3人
	

	
	洋青线（金镇四中队）
	3人
	

	
	青阳洪桥卡口
	3人
	

	
	上塘七中队  
	3人
	

	沭   阳

（7个）
	沭阳闸七中队
	5人
	1名交警、2名协管员；农机局1人；交通局1人。

	
	扎下三中队
	5人
	

	
	庙头二中队
	5人
	

	
	桑墟八中队
	5人
	

	
	龙庙六中队
	5人
	

	
	章集五中队
	5人
	

	
	胡集四中队
	5人
	

	泗   阳
（5个）

	来安检查站
	3人
	公安、农机、交通各1人

	
	爱园检查站
	3人
	

	
	三庄检查站
	3人
	

	
	临河检查站
	3人
	

	
	新袁检查站
	3人
	

	宿  豫
（3个）
	宿泗线丁嘴段
	3人
	公安、交通、农机各1人

	
	新宿沭线关庙段
	3人
	公安、交通、农机各1人

	
	宿黄线黄墩段
	4人
	公安、农机各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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